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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长安”）、

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量子通信”）。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盛长安、凯乐量子通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4,665.00 万元，截

止目前公司为盛长安、凯乐量子通信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9,365.00万

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长安”）和湖北凯乐量子

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量子通信”）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签订《主债权协议》，盛长安

和凯乐量子通信向华融资产进行融资人民币 24,665.00 万元，期限两年。为保证

此次华融资产债权的实现，本公司拟与华融资产签订《担保协议》，为此次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的最高担保额为人民币 24,665.00万元。 

（二）上述担保额在经凯乐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9年对外担保额度议案》担保计划额度内，

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文昌阁街 7号湘雅路街道办事处 106房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农副产品的销售。 

盛长安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781,357,614.54 1,376,637,617.22 

负债总额 1,648,243,254.19 1,285,565,739.93 

银行贷款总额 144,000,000.00 132,000,000.00 

流动负责总额 1,504,243,254.19 1,153,565,739.93 

资产净额 133,114,360.35 91,071,877.29 

项目 2018年 2019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44,675,707.92 442,619,183.55 

净利润 -34,310,981.46 -42,042,483.06 

/ 
以上数据来自经审计的盛长安财务

报表 

以上数据来自未经审计的盛长安财

务报表 

盛长安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5月 25日。 

 

2、被担保人名称：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通信硅芯管、塑料型材及管材、通信用室内外光（纤）

缆、电缆产品及电子元器件、土工合成材料；电子产品、通讯和通信设备、特种

设备、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VPX自主可控计算平台、CPCI自主可控计算平

台、计算机软硬件、星状网络数据链接收机、发射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计算

机系统集成。 

凯乐量子通信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165,860,039.86 4,372,357,541.98 

负债总额 7,433,729,254.08 3,217,515,404.79 

银行贷款总额 889,000,000.00 674,600,000.00 

流动负责总额 7,249,606,574.08 3,083,885,894.79 

资产净额 732,130,785.78 1,154,842,137.19 

项目 2018年 2019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7,381,776,074.00 6,244,832,640.97 

净利润 547,602,196.17 422,711,351.41 

/ 
以上数据来自经审计的凯乐量子通

信财务报表 

以上数据来自未经审计的凯乐量子

通信财务报表 

凯乐量子通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9月 24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乙方（保证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被保证的主债权本金及数额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贰亿肆仟陆佰陆拾伍万元整(小写：

246,650,000.00 元）。 

第二条  主协议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主协议债务的履行期限以编号为[XXX]《主债权协议》为准。但按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或主协议约定或主协议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一致使主协议债务提前

到期的，或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另行约定的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协议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四条  保证范围 

4.1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协议项下主债权本金、债权宽限补偿金、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

费、杂费等）以及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4.2  除非甲方另行指定，乙方在就主协议项下的债务履行保证责任时应按

以下顺序（同一顺序按照各项金额比例）进行清偿：（1）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所有费用；（2）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如有）；（3）债

务人应支付的罚息、罚金等（如有）；（4）债务人按照主协议的约定应付的债

权宽限补偿金等；（5）债务人按照主协议的约定应付的主债权本金。甲方有权

决定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实现担保权利所得的资金优先用于归还任何主协议项下

到期应付款项的顺序。 

4.3  当主协议债务人未按主协议约定履行债务时，无论甲方对主协议项下

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

等担保方式），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第五条  保证期间 

本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但按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主协议约定或主协议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协议债务提

前到期的，或主协议双方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主协议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

长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协议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对

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盛长安和凯乐量子通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盛长安和凯乐量子通信

提供担保，是基于盛长安和凯乐量子通信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

正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本次公告，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0,815.00万元（含本次担保，

全部为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担保），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59％，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签订的《保证协

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盛长安和凯乐量子通信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